
2021年9月14日 星期二

责编 马丽娜 美编 马丽娜医政医管YIYAO WEISHENG BAO4

■河南省医疗机构内新冠病毒100个感染防控流程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供稿）

回收、下送车辆沿固定路线返回，分别至CSSD回收、下送车辆清洗间

湿热消毒 化学消毒

回收工作人员按
照附件 66 穿戴医用防
护用品

下送工作人员按要求穿戴医用防
护用品（戴圆帽、戴医用外科口罩，穿
一次性隔离衣，戴乳胶手套，穿专用
鞋，根据需要，戴护目镜或防护面屏）

适用于配
置全自动清洗
消毒器，清洗
消毒干燥，湿
热消毒温度≥
90 摄氏度，时
间≥5 分钟，或
A0值≥3000，并
确认清洗消毒
效果

准备用物，根据条件选择清洗消毒方法

回收车辆/盛放容器清洗消毒 下送车辆/盛放容器清洗消毒

适 用 于
配 置 全 自 动
清洗消毒器，
清 洗 消 毒 干
燥，湿热消毒
温 度 ≥90 摄
氏度，时间≥5
分钟，或A0值
≥3000，并 确
认 清 洗 消 毒
效果

无明显污染
物，采用含有效氯
1000毫克/升消毒
液擦拭消毒，作用
时 间 ＞30 分 钟 ；
有明显污染物时，
先清除污染物，采
用含有效氯 2000
毫克/升消毒液擦
拭消毒，作用时间
＞30分钟

湿热消毒 化学消毒

采用
含有效氯
500 毫克/
升的消毒
液擦拭消
毒 ，作 用
时间＞30
分钟

擦拭清除残留消
毒剂，必要时采用医用
酶液刷洗，擦拭清除残
留酶清洗剂

干燥存放

清水擦拭，
去除残留消毒剂

干燥存放

分别在车辆存放间，固定位置存放

工作结束后，参照附件26对环境物体表面进行终末清洁消毒

在车辆清洗间，参照附件67脱医用防护用品，实施手卫生

消毒供应中心（CSSD）专用车辆、

盛放容器清洗消毒流程（参考）（71）

医务人员采集血液标本

感染防控流程（参考）（72）

采集人员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指
南（第三版）》要求，进行血液标本采集

采集人员遵从医师在临时医嘱中开具的检验医嘱

采集时采用三级生物安全防护：
实施手卫生，戴工作圆帽，戴医用防护口罩，穿医用防护服，戴护目
镜或防护面屏，戴乳胶手套，穿防渗漏耐磨靴套，戴第二层乳胶手套

采集前核对患者信息，实施手卫生

电子病历中应有设定的
红色特殊标识“新冠”

纸质申请单右上角用
红色钢笔标注“新冠”字样

备齐血液标本采集用物：
速干手消毒剂、静脉血样采集针、消毒止血带、垫枕、垫巾、棉签、

皮肤消毒剂、输液敷贴、采血试管、血培养瓶等

血液标本 血培养标本

以穿刺点为中心，75%酒精或
碘伏由内向外消毒皮肤 2 遍（面
积≥5厘米×5厘米），作用3分钟

75%酒精消毒血培养瓶的
瓶塞，待干≥30秒

以穿刺点为中心，由内向外
消毒皮肤（面积≥5 厘米×5 厘
米），作用3分钟

消毒顺序：75%酒精，碘伏，
75%酒精

血常规 1.5
毫升~2 毫
升

注 入 EDTA
（乙二胺四乙酸）
抗凝试管

注入
无抗凝剂
试管

其他项目
3 毫 升 ~5
毫 升（按
照医嘱）

血 清
标本5
毫升

成人双侧双
瓶，每瓶采血量8
毫升~10毫升

婴幼儿及儿
童采血不超过其
自身血量的1%

采集的血液，立刻注入血培
养瓶，轻轻颠倒混匀5次~6次

轻轻颠倒混匀
5次~6次

将采集后的血液标本放入一次性透明密封标本袋（大小合适，
有生物安全标识），每袋装1份标本，确认无渗漏，交付转运人员密
闭转运，双方签字做好记录

实施手卫生，立即送检

什么情况下应当细化二级诊疗科目
□刘笑天

医疗机构的诊疗科目相当
于机构的执业范围，分为一级
诊疗科目与二级诊疗科目。

大多数中小型医疗机构只
需要核定一级诊疗科目。根据
1994年原卫生部《关于下发〈医

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的通知》
中规定：“一般只需要填写一级
科目。”因此，一般认为只核定
一级诊疗科目的，可以开展该
科目下所有业务。

需要注意，原卫生部 2008

年《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的
若干规定》中禁止只登记一级
诊疗科目的医疗机构开展技术
复杂、风险大、难度大、配套设
备设施条件要求高的医疗服务
项目。

下列情况下需要核定二级
诊疗科目。

一、强制要求
1.《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

法》将医疗美容科下设为 4 个
跨临床、口腔、中医等不同类
别的二级科目，因此，行政部
门一般在登记时细化到二级
科目。

2.《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
十六条规定：“执业登记部门应

根据许可情况，将医学影像科
核准到二级诊疗科目。”

二、成立有二级学科（专业
组）

1.原卫生部《关于下发〈医
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的通
知》规定：“医疗机构凡在某一
级科目下设置二级学科（专业
组）的，应填报到所列二级科
目。”

2.《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审
批管理的若干规定》：“对在一
级诊疗科目下设置二级学科
（专业组），且具备相应设备设
施、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条件
的，应当核准登记二级诊疗科
目。”

三、评优晋级
1.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

的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与评
审细则中，规定：“一、二级诊疗
科目设置、人员梯队与诊疗技
术能力符合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的标准。”

2.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设置
标准要求“应为三级甲等儿童
医院”及“诊疗科目齐全”。

3.国家级、省级临床重点专
科标准等。

医疗机构的级别越高、规
模越大，细化二级诊疗科目的
需求就越强烈。二级诊疗科目
数量越多，代表医疗机构的学
科实力越雄厚。

本报讯 9 月 9 日，焦作
市“十大专科”建设单位评
审会在市中医院人民路院
区举行。

2021年全省卫生健康重
点工作安排，明确每个省辖
市要建好“心血管、儿科、传
染病、神经疾病、肿瘤、呼吸、
创伤、妇产、口腔、康复”等十
大专科，达到省级重点临床
专科水平，建好学科带头人、
医疗技术骨干、科研骨干“三
支队伍”，进一步扩大优质医
疗资源覆盖面。根据这一要
求，结合2019年焦作市启动

的六大市级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焦作市卫生健康委综合
评价，确定市人民医院心血
管专科、市第二人民医院肿
瘤科、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焦煤集团中央医院骨科为重
点专科建设单位。

此次评审会重点对儿
科、传染病科、呼吸科、妇产
科、口腔科、康复科6个专科
建设单位进行专业评审。

据了解，参加评审的各
单位前期均结合医院的专
科优势，进行了认真遴选，

并上报了专科申请书。在
评审现场，各专科申报单位
的主管院长或学科带头人
按照抽签顺序依次登台，结
合 PPT（演示文稿软件）进
行汇报展示。24 名评审人
员根据各单位专科介绍进
行投票，旨在将“综合实力
强、业务发展精、医疗质量
优”的专科遴选出来，提升
全市的临床专科水平。

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将
此次评审作为市“十大专
科”建设单位遴选的重要依
据，充分考虑到全市的医疗

资源布局和各医疗机构特
点，研究全市专科发展布
局，切实评出一批“技术水
平精、医疗质量高”的优势
专科，通过3年建设，形成特
色，形成品牌，解决群众看
病就医问题。

据了解，焦作市卫生健
康委将对重点专科进行动
态管理，每年将进行年度考
核，对于重视程度不够、资
金投入不足、业务发展不
精、出现重大医疗事故的，
将随时取消建设单位资格。

（王正勋 侯林峰）

焦作评审“十大专科”建设单位

本报讯（记者陈述
明 通讯员李亚辉）9
月12日上午，河南省卒
中中心现场评价专家组
到濮阳县人民医院就医
院卒中中心建设工作进
行现场指导。

本次评审共分为院
长访谈、全流程管理组，
神经内科、质控、神经康
复、神经重症组，神经影
像、神经介入、神经外科
组，超声、TCD（经颅多
普勒超声）组，绿色通道
组，二级预防、健康管理
组和组织管理文件、数
据核查组。

专家组成员分别
深入急诊科、医学影像
科、医学检验科、功能
科、神经重症医学科、
神 经 内 科 、康 复 医 学
科、导管室、心内科、神
经外科、内分泌科、健
康管理中心等相关科
室，通过现场查看、调
阅病历、查阅资料、现

场访谈等形式，对卒中绿色通道建设与
运行、多学科诊疗与协作、制度流程与标
识导引、健康管理与宣教、医技科室的设
备及技术水平等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
评价指导，并在现场指导过程中与医务
人员进行访谈，通过提问了解他们对相
关业务知识的掌握情况。专家们从专业
角度进行剖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当天，专家组对现场指导情况逐一进
行反馈，肯定了濮阳县人民医院卒中中心
建设工作的亮点和成绩。针对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专家组提出了宝贵的整改
意见，并对相关学科建设如何改进等方面
进行了指导。此外，专家组分别从思想认
识、组织管理、精细化管理、信息化建设、
服务内涵、绩效考核、多学科协作等方面
做了具体安排。

下一步，濮阳县人民医院将以此次现
场指导为契机，认真梳理专家组的反馈意
见清单，严格按照专家组提出的问题安排
工作，逐条逐项整改提升，不断加强管理，
规范诊疗，优化就医流程，畅通绿色通道，
进一步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努
力推动卒中中心的发展，让卒中中心真正
发挥出重要作用，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
诊疗服务。

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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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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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卒
中
中
心
建
设
获
肯
定

9月11日至12日，医务人员在洛阳市首届全科医生技能竞赛现场。此次竞赛由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市总工会联
合主办，市医学会、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竞赛采用多站考核方式，包括全科医生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必
须掌握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常用实验室和辅助检查结果判读和慢性病管理等，重点考查参赛选手的知识应用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等。 刘永胜 耿 梅 崔亚峰/摄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制 定 了

《医疗机构投诉接待处理“十
应 当 ”》（以 下 简 称“ 十 应
当”），旨在认真贯彻落实《医
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
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要求，
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投诉接
待处理，提高投诉接待处理
人员服务能力，维护良好医
疗秩序，保障医患双方合法
权益。

一 是 应 当 建 立“ 一 站
式”投诉解决模式。医疗机
构 应 当 建 立 以 病 人 为 中 心
的投诉接待处理模式，实现
门诊、病房等投诉解决“一
站式”服务，按照《医疗机构
投诉管理办法》要求，由医
疗 机 构 投 诉 管 理 部 门 或 投
诉管理专（兼）职人员专门
负责，达到统一受理、统一
调查、统一协调、统一办理、
统一反馈要求。

二是应当建立畅通、便
捷的投诉渠道。医疗机构应
当 设 置 专 门 的 投 诉 接 待 场

所，在显著位置公示投诉接
待时间、地点、联系方式和投
诉处理程序，接受走访、信
函、电话、电子邮件投诉等多
种投诉方式，建立畅通、便
捷、高效的投诉渠道。

三是应当落实首诉负责
制。医疗机构应当严格落实
首诉负责制，各科室、部门和
医务人员接到患者投诉时，
应当对患者进行情绪安抚，
沟通了解患者相关诉求，属
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尽快予
以解决，超出职责范围的事
项引导患者到投诉管理部门
处理。

四是应当及时避免或者
减 轻 损 害 。 对 涉 及 医 疗 质
量安全、可能危及患者健康
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采取
积极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
患者身体健康的损害，防止
损害扩大，并妥善安抚患者
情绪。

五是应当及时核查处理
投诉。涉及医务人员服务态
度、收费等问题；就医过程中

存在不满，提出退号、退药、
退费等要求；对医疗机构医
疗服务内容、流程、场所环境
设施等不满，要求核查处理
并改进的问题等情形，能当
场核查处理的，投诉管理部
门应当及时查明情况，当场
核查解决，向患者反馈处理
意见。

六是应当按时反馈处理
意 见 。 对 无 法 当 场 核 查 处
理的，投诉管理部门应当将
情况反馈至被投诉科室，被
投 诉 科 室 调 查 核 实 后 将 书
面 处 理 情 况 或 处 理 意 见 反
馈 至 投 诉 管 理 部 门 。 涉 及
多个科室的，投诉管理部门
应当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共
同研究，形成统一的处理意
见，必要时组织相关科室负
责 人 共 同 接 待 。 投 诉 管 理
部门应当按照《医疗机构投
诉管理办法》要求，在规定
时 限 内 将 处 理 情 况 或 处 理
意见向患者反馈。

七 是 应 当 引 导 依 法 处
理。对处理不满意、协商不

能达成一致的，投诉管理部
门应当向患者告知医疗纠纷
处 理 的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规
定、处理途径和处理流程，解
决诉求所需的主要证据及获
得方式，引导患者通过调解、
诉讼等途径解决，并做好解
释疏导工作。

八是应当积极防范高风
险案例。医患矛盾激烈、已
经或可能发生暴力事件的案
例，医疗损害后果严重的案
例，已经或可能引发重大舆
情的案例等，医疗机构应当
立即采取相应风险防范和矛
盾化解措施。投诉处理过程
中发生或可能引发危害患者
和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
医疗秩序等治安案件、刑事
案件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
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警或报
告，同时向所在地县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及相关主管部
门报告。

九是应当建立重点投诉
处理回访机制。医疗机构应
当建立重点投诉处理回访机

制。根据投诉问题及办理结
果等因素，对重点投诉适时
采取电话或调查问卷等形式
进行回访，对处理过程和处
理结果进行追踪。通过患者
回访，对接待和处理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逐步
提 高 医 疗 机 构 投 诉 管 理 水
平。

十是应当加强投诉闭环
管理。医疗机构应当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投诉分类标准，
从投诉内容、科室部门、时
间、人群等不同维度进行定
期汇总、分析投诉信息，梳理
普遍性、焦点性问题，发现医
疗服务管理漏洞，并重点进
行原因分析，提出改进措施，
坚持持续改进，形成“投诉-
分析-整改-避免发生”的闭
环管理模式。同时，医疗机
构应当根据投诉情况，及时
梳理和掌握投诉多发科室、
环节和人员，加强对重点科
室 和 重 点 人 员 的 管 理 和 指
导。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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